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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兵红箭 股票代码 0005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强 王新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

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

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电话 0377-83880269 0377-83880277

电子信箱 lizhiqiang001@sina.com wxhbfjj@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03,407,181.36 2,880,928,008.71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591,564.27 326,921,428.77 1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78,586,483.73 308,096,331.92 12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6,035,222.80 -314,297,683.48 -17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38 0.2348 11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38 0.2348 11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3.77% 3.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665,771,639.77 14,030,752,648.87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61,097,633.22 9,010,935,197.34 7.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7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豫西集团 国有法人 15.97% 222,401,993 0

中兵投资 国有法人 12.62% 175,742,980 0

江北机械 国有法人 4.94% 68,832,640 0

山东工业集团 国有法人 4.44% 61,887,122 0

江南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27,643,02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 20,091,550 0

王四清 境内自然人 1.31% 18,22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江源优势精

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9% 12,351,06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景气进

取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7% 10,732,732 0

中欧基金－中

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中欧

基金国寿股份

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可供

出售）

其他 0.77% 10,657,7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豫西集团、中兵投资、江北机械、山东工业集团和江南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均为兵器集团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其它五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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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8月7日以邮件和口头通知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因疫情影响，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分别为魏军、王宏

安、杨守杰、寇望兴、刘中会、董敏、吴忠、鲁委、王红军。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军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表决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

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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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7日以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因疫

情影响，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4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4人，分别为郭十奇、郭世峰、温志高、魏

江。 经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推举，由郭十奇先生担任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负责此次会议的召集、主持工作。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表决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

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19� � �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2-71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

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3年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012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公司）采用定向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671.5909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68元，共计募集资金132,341.00万元，坐扣承销和

保荐费用5,342.2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26,998.80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26,998.8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339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26,998.8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21,742.66

利息收入净额 B2 1,015.58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4.00

利息收入净额 C2 1.8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21,776.66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017.3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6,239.5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472.30

差异[注] G=E-F 3,767.22

[注]差异金额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767.22万元

(二)� 2016年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公司采用定向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168,804,01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2.13元，共计募集资金204,759.27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628.14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199,131.13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扣除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交易对方支付的本次并购交易中的15％现金对价共计36,186.92万

元，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可使用金额162,944.2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62,944.2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83,717.47

利息收入净额 B2 4,866.8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639.43

利息收入净额 C2 2.3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90,356.9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4,869.24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77,456.5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9,556.55

差异[注] G=E-F 47,900.00

[注]差异金额为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4,900.00万元和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2013年募集资金

1.2013年度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兵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014年1月28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钻石”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召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人民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高新路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定期存款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阳分行

263724209889 485,827.6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召分行

252024540558 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阳人民路支行

41001531310059100519 0.00

项目已建设完毕， 账户已

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阳高新路支行

41001522328050202234 22,209,367.37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信银行南阳人民路支行 7397210182200005879 27,947.13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信银行南阳人民路支行 8111101024301464154 2,000,000.00 定期存款[注]

合 计 24,723,142.12

[注]定期存款账户属于主账户附属账户

(二)� 2016年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兵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公司于2017年1月27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017年6月27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宇专汽” ）、中信证券与存放红宇专汽募集资金

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7月5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向东” ）、中信证券与存放北方向东募集资金的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方红阳” ）、中信证券分别与存放北方红阳募集资金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人民路

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滨海” ）、中信证券分

别与存放北方滨海募集资金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红宇” ）、中信证券与存放北方红宇募集

资金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7月1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特种” ）、中信证券分别与存放江机特种募集资金

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9个募集资金专户和3个七天通知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招商银行南阳分行 110922792610102 3,272,523.24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建设银行南阳人民路支行 41050175650809510388 3,613,583.1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52070188000057857 21,345,248.46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52070181000067115 6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注]

工行驻吉化公司支行 0802211829200236909 6,759,357.1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工行驻吉化公司支行

0802211829200236909-00000000

3

7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注]

工行驻吉化公司支行

0802211829200236909-00000000

3

3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注]

建行江北支行 22050161643800000212 52,328,227.7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073029 45,407.6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国银行南阳分行 253351477878 1,627,767.8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工行淄博博山支行 1603021329200015302 41,213,066.48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建行淄博博山支行 37050163644100000242 5,360,284.5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合 计 295,565,466.22

[注]七天存款账户为募集资金账户附属账户，不用作其他用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1.� 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 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附件1-1

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6,998.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1,776.6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116.5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75%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否

41,

889.00

41,

889.00

38,

121.78

91.01

2016 年

6月

2,

039.52

否 否

2、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

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40,

082.00

40,

082.00

40,

082.00

100.0

0

2016 年

6月

3,

794.58

是 否

3、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

年产6000吨特种石墨（等

静压）生产线项目

是

14,

630.00

3,

513.47

3,

513.47

100.0

0

2019 年

1月

152.36 是 是

4、精密加工用高品级聚晶

立 方 氮 化 硼 复 合 片

（PCBN）、 聚晶金刚石复

合片（PCD）系列刀具材

料产业化项目

否

16,

127.00

16,

127.00

16,

127.00

100.0

0

2020 年

12月

570.70 否 否

5、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注1]

否

14,

270.80

14,

270.80

34.0

0

12,

815.88

89.80

2022 年

6月

[注1] [注1] 否

6、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

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

线建设项目[注2]

是

11,

116.53

11,

116.53

100.0

0

2021 年

12月

4,

231.96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26,

998.80

126,

998.80

34.0

0

121,

776.66

95.89

10,

789.12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 计

126,

998.80

126,

998.80

34.0

0

121,

776.66

95.89 -

10,

789.12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 体 项

目）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是：项目具备达纲生产能力但实际

未达纲生产。 中南钻石根据用户需求结构变化等情况，结合自身产品结构规划目标和自身技术

水平，利用项目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特点，暂将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产能按照生产普通人造

金刚石产品需求统一调配，将全部用于生产人造金刚石产品。

精密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系列刀具

材料产业化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是：项目具备达纲生产能力但实际未达纲生产。 目前复

合片市场需求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量产，为规避风险中南钻石结合产品结构规划目标和自身技

术水平，利用项目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特点，暂将复合片产品生产线富余产能用于生产人造金

刚石产品。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截至项目变更前，江西申田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已基本达到年产 3500�吨高纯石墨

的生产能力，能够完全满足和匹配当前中南钻石合成生产人造金刚石用高纯石墨及其它制品生

产的需要。 为避免继续投入所带来的生产能力闲置风险，公司决定将该项目剩余资金用于新项

目建设。

2019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同意终止江西申田特种石

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并将剩余募集本金用于中南钻石“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

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建设。 上述事项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13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73,702,525.07元。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财

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中南钻石于2014年1月完成上述募集资金

置换事项。

201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先期投

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中南钻石100%股权所募集的配套资金置换“江西申

田碳素有限公司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 的先期投入资金7,145,147.80元。 公

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根据上述决议，江西申

田于2014年5月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节余

的金额及原因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于2018年12月通过项目总验收。 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为381,217,825.58元，结余金额为37,672,174.42元，该项目出现募集资金余额的原因主

要是公司通过有效的谈判、精细化管理措施节约了部分资金投入所致。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南

钻石有限公司以“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和“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

建设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中南钻石将项目结余资金及利息37,

687,298.31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中南钻石日常生产经营。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存放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1]2021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超硬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鉴于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项目建设需要进口的高端先进研发、检测、试验仪器设备采购周期延长，

到货延迟。 待设备到货后，还需经过安装、调试等，并涉及外方人员隔离等，导致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延迟。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将“研发中

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1年6月30日调整至2022年6月30日。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12,816万元。 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按计划开展。

[注2]截至2021年12月28日，“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并通过项目总验收

附件1-2

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944.2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6,639.4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90,356.9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XX生产能力

建设项目

否

22,

570.41

22,

570.41

571.65

4,

444.80

19.69

2022年12

月

[注1]

[ 注

1]

否

2、XX研发条件

建设项目

否

6,

572.97

6,

572.97

222.01

4,

345.65

66.11

2022年12

月

[注2]

[ 注

2]

否

3、XX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否

3,

141.49

3,

141.49

25.53

3,

028.90

96.42

2021 年 5

月

[注3]

[ 注

3]

否

4、XX生产能力

扩充建设项目

否

17,

138.05

17,

138.05

2,203.85

10,

443.21

60.94

2023年12

月

[注4]

[ 注

4]

否

5、郑州专汽智能

化增资扩产项目

否

9,

530.80

9,

530.80

62.53

1,

639.37

17.20

2022年12

月

[注5]

[ 注

5]

否

6、XX研发条件

及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

否

31,

784.50

31,

784.50

467.42

17,

196.68

54.10

2023年12

月

[注6]

[ 注

6]

否

7、汽车底盘结构

部件生产项目

否

18,

075.66

18,

075.66

886.42

8,

780.59

48.58

2022年12

月

[注7]

[ 注

7]

否

8、研发生产条件

建设项目

否

30,

158.32

30,

158.32

1,968.90

26,

418.30

87.60

2023 年 6

月

[注8]

[ 注

8]

否

9、xx及 xx生产

能力建设项目

否

23,

972.00

23,

972.00

231.12

14,

059.40

58.65

2023 年 6

月

[注9]

[ 注

9]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62,

944.21

162,

944.21

6,639.43

90,

356.90

55.45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 计 －

162,

944.21

162,

944.21

6,639.43

90,

356.90

55.4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九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郑

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并于2017年6

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置换金额的议案》。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

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大华核字〔2017〕002913号鉴证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红

宇专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人民币807.7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完成。 公司独立董

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8月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

阳机电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

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红阳机电、红宇专汽和北方滨

海分别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4900万元、2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

2022年6月30日，红阳机电、红宇专汽和北方滨海分别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亿元、4900万元、2亿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北方向东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的现金管

理全部到期，红宇专汽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3,

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在“XX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过程中，北方红宇严格控制募

集资金的使用，在保证项目进度和质量的前提下，本着专款专用、

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有效的控制了成本，降低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费用， 且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期间产生利息费用，形

成了部分节余。 2022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XX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剩余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北方红宇将上述项目节余资金

及利息121.9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北方红宇日常经营活

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注1]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445万元。 已完成多台（套）设备的购置及安装，厂房及生产线改造按

计划推进

[注2]截至2022年6月30日，北方红阳对xx研发条件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346万元。 已完成多台（套）工艺仪器设备及软件

安装调试等工作

[注3]�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完成设计批复的全部建设内容，并完成了现场竣工验收工作

[注4]截至2022年6月30日，北方向东对xx生产能力扩充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0,443万元。 项目已完成包括装配工房在内的

多个新建建筑物的建设，多条主要生产线正在进行安装调试及优化，其余建设内容按照计划逐步开展

[注5]截至2022年6月30日，红宇专汽对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639万元。 项项目重点围绕产品生产线及

原有冷藏车生产线进行升级技术改造进行了投入。 其他建设内容正按计划实施中

[注6]截至2022年6月30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7,197万元。项目已完成部分生产工房、库房改扩建工程及工艺设备的购置安装。

其中关键设备立式加工中心、高速加工中心、表面处理生产线、智能化物流仓储系统、电子装配生产线等等已安装完毕。 其他建设内容正

按计划实施中

[注7]截至2022年6月30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781万元。 项目主要进行了部分生产工房改扩建工程及主要产能设备的新增及

改造。 其中部分关键设备已安装完毕；精密零部件自动化加工生产线正在组织安装调试。 其他建设内容正按计划实施中。

[注8]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6,418万元。 在前期建设投入的基础上，数字基础条件系统装配应用

开展建设，包括热压加工条件在内的项目继续开展续建及工艺调试等各项工作。

[注9]截至2022年6月30日，江机特种己对xx零部件及xx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4,059万元。 已完成柔性制造单元及

单室真空退火炉安装调试等工作，淬火炉自动化生产单元制造并到货安装调试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年 产 12�

万克拉高

温高压法

宝石级培

育金刚石

生产线建

设项目

江西申田

碳素有 限

公司 年产

6000�吨特

种 石 墨

（等静压）

生产线 项

目

11,116.53 11,116.53 100.00

2021年

12月

4,231.96 是 否

合 计 － 11,116.53 11,116.53 100.00 － 4,231.96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截至项目变更前，江西申田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已基本达到

年产 3500�吨高纯石墨的生产能力， 能够完全满足和匹配当前中南钻石

合成生产人造金刚石用高纯石墨及其它制品生产的需要。为避免继续投

入所带来的生产能力闲置风险，公司决定将该项目剩余资金用于新项目

建设。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000519� � � � �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2-72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兵红箭”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

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红阳”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八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804,014股，募集资金总额2,047,592,689.82元，在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A股）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中：北方红阳募集

资金将用于“XX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和“XX研发条件建设项目”建设，可用募集资金291,433,794.29元。

为规范公司及北方红阳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北方红阳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人民路支

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北方红阳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北方红阳“XX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22,570.41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截至

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4,444.8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8,0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27.25万元（含利

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3,760.00万元。“XX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6,572.97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为2022年12月。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4,345.65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361.36万元（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1,820.00万元。

三、北方红阳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2021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

阳机电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北方红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22年8月5日，北方红阳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其募

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北方红阳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维护上

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北方红阳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北方红阳预计节约财务费用609.00万元。

（二）导致北方红阳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北方红阳为特种装备生产总装企业，资金投入时间早、占用大、周期长，且货款结算相对滞后，导致其流动资金不足。

（三）北方红阳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北方红阳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对

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北方红阳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均仅用于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未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

交易等情形，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前，已及时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出现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实施的情形。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北方红阳承诺：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与其主营业务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从事高风险投资，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不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在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督促北方红阳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红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北方红阳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北方红阳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本次北方红阳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红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本次北方红阳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北方红阳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北方红阳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兵红箭全资子公司北方红阳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时，北方红阳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未超过12个月，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中关于深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

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八、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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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兵红箭”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滨海”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八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804,014股，募集资金总额2,047,592,689.82元，在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A股）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中：北方滨海募集

资金将用于“XX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和“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可用募集资金498,601,657.68元。

为规范公司及北方滨海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北方滨海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北方滨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北方滨海“XX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31,784.50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3年

12月。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17,196.68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10亿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121.31万元

（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5,172.00万元。“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18,075.66万元，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8,780.59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9,000.00万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36.03万元（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1,964.00万元。

根据北方滨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安排，为充分发挥闲置募集资金的效益,�北方滨海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对公结

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北方滨海拟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现金管理种类

本次北方滨海进行现金管理是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

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有）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现金管理额度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在此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现金管理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北方滨海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选择办理对公结

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 北方滨海财务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北方滨海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并选择相适应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北方滨海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工作。

五、对北方滨海的影响

1.北方滨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是在确保其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其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其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影响其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北方滨海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拟使用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北方滨海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且投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

规定。 不会影响北方滨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拟使用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北方滨海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且投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

规定。 不会影响北方滨海和北方滨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意见》。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兵红箭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中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九、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19�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2-74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兵红箭”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

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滨海”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八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804,014股，募集资金总额2,047,592,689.82元，在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A股）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中：北方滨海募集

资金将用于“XX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和“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建设，可用募集资金498,601,657.68元。

为规范公司及北方滨海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北方滨海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博山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北方滨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北方滨海“XX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31,784.50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3年

12月。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17,196.68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10亿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121.31万元

（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5,172.00万元。“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18,075.66万元，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8,780.59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9,000.00万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36.03万元（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1,964.00万元。

三、北方滨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2021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

机器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北方滨海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2年8月3日，北方滨海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北方滨海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维护上

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北方滨海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北方滨海预计节约财务费用217.50万元。

（二）导致北方滨海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北方滨海为特种装备生产总装企业，资金投入时间早、占用大、周期长，且货款结算相对滞后，导致其流动资金不足。

（三）北方滨海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北方滨海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

行管理。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北方滨海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均仅用于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未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

交易等情形，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前，已及时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出现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实施的情形。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北方滨海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有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不从事高风险投资，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不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在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督促北方滨海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北方滨海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次北方滨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北方滨海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北方滨海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兵红箭全资子公司北方滨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时，北方滨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未超过12个月，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中关于深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

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八、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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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

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兵红箭”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宇专汽”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八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804,014股，募集资金总额2,047,592,689.82元，在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A股）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中：红宇专汽募集

资金将用于“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建设，可用募集资金95,308,033.56元。

为规范公司及红宇专汽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红宇专汽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红宇专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红宇专汽“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9530.80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1,639.37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900.0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3,000.00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162.78万元（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370.00万元。

根据红宇专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安排，为充分发挥闲置募集资金的效益,红宇专汽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对公结

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的前提下，红宇专汽拟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现金管理种类

本次红宇专汽进行现金管理是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

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有）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现金管理额度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在此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现金管理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风险控制措施

1.红宇专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选择办理对公结

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 红宇专汽财务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红宇专汽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并选择相适应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红宇专汽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工作。

五、对红宇专汽的影响

1.红宇专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是在确保其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其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其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影响其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红宇专汽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拟使用不超过3,00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红宇专汽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且投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

规定。 不会影响红宇专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拟使用不超过3,00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红宇专汽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办理对公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符合保本性要求的业务，且投资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

规定。 不会影响红宇专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意见》。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兵红箭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中关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九、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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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兵红箭” ）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

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宇专汽”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八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804,014股，募集资金总额2,047,592,689.82元，在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

币普通（A股）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中：红宇专汽募集

资金将用于“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建设，可用募集资金95,308,033.56元。

为规范公司及红宇专汽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红宇专汽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红宇专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红宇专汽“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9,530.80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1,639.37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900.0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3,000.00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162.78万元（含利息收入），本年度计划投入金额370.00万元。

三、红宇专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2021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22年8月5日，红宇专汽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红宇专汽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维护

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红宇专汽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4,9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之内，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红宇专汽预计节约财务费用213.00余万元。

（二）导致红宇专汽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由于受国家和行业政策的影响，客户不能及时办理机动车上户手续，延长了货款回收期等原因，造成红宇专汽流动资金周转不足。

（三）红宇专汽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红宇专汽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

行管理，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红宇专汽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均仅用于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未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

交易等情形，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

期前，已及时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出现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实施的情形。

在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红宇专汽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有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不从事高风险投资，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不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在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督促红宇专汽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红宇专汽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红宇专汽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符合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情况，不会影响其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红宇专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兵红箭全资子公司红宇专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时，红宇专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未超过12个月，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中关于深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

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八、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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